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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1.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纪小宾  

职务 董事、信息披露负责人 

电话 0755-33338858 

传真 0755-33338860 

电子邮箱 admin@sunsongfilm.com 

公司网址 www.boppchina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红花路 99号长平商务大厦 2808号 518048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深圳市三上高分子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

二.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

（末）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57,536,418.06 53,771,551.16 7.0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,726,683.18 27,366,747.39 19.59% 

营业收入 82,425,423.66 54,616,524.06 50.92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,359,935.79 2,511,430.82 113.4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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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后的净利润 
4,784,274.37 2,058,926.60 -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,803,214.22 13,108,159.43 -78.61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.92% 7.85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6 0.14 85.71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6 0.14 -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（元/股） 1.56 1.30 20.00%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5,750,000 27.38% 0 5,750,000 27.38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3,750,000 17.86% 0 3,750,000 17.86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- - - - - 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 

有限售条

件股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15,250,000 72.62% 0 15,250,000 72.62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1,532,800 54.92% 760,000 12,292,800 58.54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- - - - - 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 

     总股本 21,000,000 - 0 21,00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

注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徐东在2017年度受让三上共创和三上共富财产份额如下：（1）2017年7月25日，受让三

上共创投中有限合伙人转让的10,000份额;（2）2017年5月22日、2017年6月9日和2017年7月11日，分别受让三上共富中

有限合伙人转让的100,000份额、500,000份额和150,000份额；以上合计，徐东共受让两个合伙企业760,000财产份额。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
持股

变动 
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

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

无限售股

份数量 

1 徐东 9,000,000  9,000,000 42.85% 6,750,000 2,250,000 

2 胡琦 6,000,000  6,000,000 28.57% 4,500,000 1,500,000 

3 
深圳市三上共创投

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3,000,000  3,000,000 14.29% 2,000,000 1,000,000 

4 
深圳市三上共富投

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3,000,000  3,000,000 14.29% 2,000,000 1,000,000 

合计 21,000,000 0 21,000,000 100.00% 15,250,000 5,750,000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徐东和胡琦系夫妻关系；徐东为深圳市三上共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深圳市三上共富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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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.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1、会计政策变更 

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

2017 年 4 月 28 日，财政部以财会[2017]13 号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

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，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。2017 年 5月 10 日，财政部以财会[2017]15

号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，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。公司按

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。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

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、计量和列报，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。 

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 年修订）》之前，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

深圳市三上高分子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30.3333% 

徐 东 

42.8572% 

胡 琦 

28.5714% 

深圳市三上共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深圳市三上共富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14.2857% 14.2857% 

4.426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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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收入；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。执行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 年修订）》之后，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

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其他收益冲减相关成本费用；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营业外收支；与资

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。 

2、会计估计变更 

本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。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
单位：元 

科目 
上年期末（上年同期） 上上年期末（上上年同期） 

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

营业利润 2,618,109.17 2,617,869.17 - - 

注：会计政策变更，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4 月以财会（2017）13 号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

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和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（2017〕30 号）的

要求，公司将原列报于“营业外收入”和“营业外支出”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

变更为列报于“资产处置收益”，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。此次会计政策变更，对公司各报告期末资产总额、

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各报告年度净利润均未产生影响。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公司年初不存在需要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 IPO Global Resources（Hong Kong）Holding Limited（中

文名称：爱比欧环球资源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 ），注册地为香港皇后大道中 181 号新纪元广场（低座）

1501 室，注册资本为港币 10,000.00 元。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尚未实际缴付该注册资本。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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